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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資助安老院的簡介 
 
第一部份 
 
(一) 安老院名稱： 佛教沈馬瑞英護理安老院 
   
(二) 地址： 九龍觀塘功樂道 8 號 
   
(三) 所屬地區： 觀塘區   
   
(四) 查詢電話： 2763 7838     傳真號碼： 2763 7264 
   
(五) 安老院名額： 276 (須與下述 5.1 及 5.2 所填報的宿位數目的總和相同) 
    

5.1 包括: - 自顧部  
  80 安老/供膳部 (包括: - 緊急宿位 )    
  196 護理安老部 (包括: - 緊急宿位; - 指定暫託宿位; - 療養院護理單位宿位 )

           
5.2 如安老院設有自負盈虧部, 請填寫此項： 自負盈虧部設有 - 宿位 

           
(六) 開辦日期： 1993 年  
 
第二部份 
 
(七) 服務宗旨及目標: 本著佛陀慈悲之心，關懷社會需要，秉承大乘入世之事業，推展社會福利，

  服務社會。 
   
(八) 宗教背景: 佛教 
   
(九) 服務對象:  

9.1 資助宿位: 本住宿照顧服務，是為 65 歲或以上（年齡介乎 60 至 64 歲之間的長者，亦可

  基於健康及／或社會因素申請入住，但須證實確有需要獲得住宿照顧），因

  個人、環境或健康理由而無法在家居住或由家人照顧的長者而設，按長者的

  身體機能受損程度，配對所需服務。 
   

9.2 自負盈虧部(如有): - 
   
   
(十) 人手: 全院職員共 123 人，包括社會工作主任 1 名、高級社會工作助理 1 名、註冊

  護士 3 名、登記護士 16 名、配藥員 1 名、福利工作員 5 名、個人照顧員 43 
  名、護理助理 2 名、樓房助理 8 名、一級物理治療師 1 名、物理治療助理 2 
  名、職業治療師 1 名、職業治療助理 2 名、助理文書主任 1 名、行政助理 1 
  名、助理文員 3 名、辦公室助理 3 名、工友 19 名、廚師 5 名、廚雜 3 名及司

  機 1 名。 
   
(十一) 服務範圍:    
 護理及起居照顧(請詳列): 生活起居照顧: 本院的起居照顧員會協助身體較衰弱的院友的起居生
  活，如餵食、沐浴、個人衛生，協助購物及護送診病等。 
  洗衣服務: 本院的職員會每日替護理的院友清洗個人衣物及定期替各
  院友更換及清洗床上用品，務求使各院友能在一清新的環境生活。 
   
 膳食(請詳列): 本院每日均供應均衡營養的早、午、晚三餐，並提供下午茶及宵夜予

  院友。此外，院方亦會按個別院友的需要提供特別的膳食服務，而院

  友亦可自由選擇素食或葷食。 
   
 社交及康樂活動(請詳列): 輔導服務: 當院友遇到疑難及困擾時，本院的社會工作員均會提供輔
  導服務協助其解決個人之困擾。 
  閒暇活動: 為鼓勵院友善用閒暇，本院均設有多類的康樂活動，如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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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趣小組、旅行、節目聯歡會、講座、參觀等供院友參加。 
 
 
 醫療(請詳列): 為使院友能得到妥善的照顧，本院的護士及護理員均會全日輪班工作，務 
  使在任何時間院友均可接受到適當的照顧。此外，本院亦安排了到訪醫生 
  每星期到本院兩次替有需要的院友診病。 
   
 康復(請詳列): 物理/職業治療: 本院的物理治療師、職業治療師會評估各院友的活動能力，

  並因應個別的需要而設計一系列適合他們之運動及康復治療計劃，務使院友

  能保持其自我照顧能力及減緩其衰退之程度。 
   
 其它服務: - 
   
   
 
(十二) 面積及床位數目: 面積: 5,691.0 平方米  
  男床位: 52 個，女床位: 224 個，共 276 個床位 

  房間數目:  六至八人房 38 間 

       
 設備: 設有一般政府資助安老院的設施，包括寢室、洗手間／浴室、客廳／飯廳、活動區、廚房、

茶水間、洗衣房、辦公室等。 除以上的設施外，還有: – 
 暖氣設備:  寢室   客廳／飯廳  □ 其他，請註明: 
 物理治療室   

 職業治療室   

 花園   

 院車   

 電梯到達: □ 公用電梯       專用電梯 

 處所: □ 位於公共屋邨內  位於特定用途建築物內 

 其他，請註明: 佛堂 

   
(十三) 填寫(或更新資料)日期： 30.6.2004  
    
 
有關本院或本機構的資料，亦可瀏覽以下網址 (如適用): 
 

 www.hkbuddhist.org   
 
備註： 上述第一部份，即(一)至(六)項資料已由社會福利署核實，第二部份資料是由有關院舍提供。由於

篇幅所限，社會福利署保留作最後刪改的權利。此簡介只作參考用途。因有關資料時有更改，所

以長者及其親屬應親到院舍實地觀察了解詳細情況。 
 


